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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北京中科三环高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配股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203号）核准，公司获准向原股东配

售159,780,000股新股。 公司于2022年2月23日完成向原股东配售股份的方式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 （A股）150,525,773股， 发行价格为4.50元/股， 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677,365,

978.50元， 扣除发行费用11,577,624.56元（不含增值税），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665,

788,353.94元。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对公司本

次配股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于2022年2月25日出具了致同验字 （2022）第

110C000099号《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规及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办法》等规定和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近日同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 或“保荐机构” ）、公司全资下属公司宁波科宁达和丰新材料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科宁达和丰” ）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北仑支行、公司全资

下属公司宁波科宁达鑫丰精密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科宁达鑫丰” ）与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宁波开发区支行签订了 《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 “《四方监管协

议》” ）。 上述《四方监管协议》内容与深圳证券交易所制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开立及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专户募集资金额 用途/项目名称

广发银行北京宣武门支行 9550880043417100582 435,406.67

宁波科宁达基地新建及技改

项目

民生银行北京中关村支行 634033367 9,740,242.32 赣州基地新建项目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宁波开

发区支行

94110078801100003397 4,753,976.00

宁波科宁达工业有限公司高

性能稀土永磁材料扩产改造

项目

94110078801300003396 2,130,000.00

宁波科宁达日丰磁材有限公

司磁性材料电镀园区项目

94110078801500003395 73,655,800.00

宁波科宁达鑫丰精密制造有

限公司磁性材料机加工项目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北仑支行

8114701014300416013 79,293,200.00

宁波科宁达和丰新材料有限

公司高性能稀土永磁材料扩

产改造项目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赣

州分行

366899991011000101642 99,002,475.00

年产5,000吨高性能烧结钕

铁硼磁体建设项目（一期）

三、《四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简称“甲方1” ）、宁波科宁达和丰或宁波科宁达鑫丰（简称“甲方2” ）、募集资

金专户存储银行（简称“乙方” ）及保荐机构（简称“丙方” ）签订的《四方监管协议》的主

要内容为：

1、甲方2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下称“专户”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2对应

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甲方2对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中部分募集资金可以以不同期限的定期存款方式存储，并及时通知丙方。 甲方2承诺上述

定期存款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定期存款方式续存，

并通知丙方。 甲方2存单不得质押。

2、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

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丙方作为甲方1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

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

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丙方每半年对甲方募集

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检查。

4、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卢峥、王培华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

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

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

绍信。

5、乙方按月（每月 5�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

方。 乙方应当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6、 甲方2一次或者十二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五千万元或达到发行募

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的20%的， 乙方应当及时以邮件或传真方式通知丙方，

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

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

系方式以及身份证明。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者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

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或者丙方可以要求甲方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

集资金专户。

9、本协议自甲1、甲2、乙、丙四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

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丙方义务至持续

督导期结束之日，即2023年12月31日解除，但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另有规定或要

求的除外。

特此公告。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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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仙通橡塑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5月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仙居县现代工业集聚区浙江仙通办公楼五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80,004,1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6.490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李起富先生主持，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方式召开并表决。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项青锋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0,004,1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0,004,1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0,004,1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0,004,1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5、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0,004,1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0,004,1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0,004,1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授信额度及授权办理有关贷款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0,004,1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0,004,1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01

《关于选举申屠宝卿

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的议

案》

180,000,601 99.9981 是

(三)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

股东

180,000,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

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

股东

4,1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其中: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4,1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四)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公司2021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

4,1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

《关于公司续聘会计

师事务所的议案》

4,1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

《关于公司2022年度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薪酬计 划 的议

案》

4,1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

《关于公司2022年度

授信额度及授权办理

有关贷款事宜的议

案》

4,1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9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议案》

4,1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0.01

《关于选举申屠宝卿

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的议

案》

601 14.6585 0 0.0000 0 0.0000

(五)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2、3、4、5、6、7、8、9为非累计投票议案；议案10为累计投票议案；议案5、6、7、8、9、10为中小

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本次股东大会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鑫睿、汤明亮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浙江仙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

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浙江仙通橡塑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仙通橡塑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浙江仙通橡塑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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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年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4月28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披露了《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 经事后核查，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部分信息填报存在错误，

现予以补充更正如下：

一、《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之“四、主营业务分析” 之“5、现金流”

中“年份”填报错误。

更正前：

5、现金流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 2019年 同比增减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011,762,988.30 3,694,627,764.59 8.58%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812,457,781.22 3,119,046,791.41 22.2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9,305,207.08 575,580,973.18 -65.37%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43,712.21 476,177,279.50 -99.93%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47,643,615.76 263,055,101.78 -43.8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7299903.55 213122177.72 -169.12%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050,600,618.85 383,866,237.47 173.69%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635,648,078.36 315,906,509.00 101.2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4,952,540.49 67,959,728.47 -510.59%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466,957,844.02 856,662,879.37 -45.49%

更正后：

5、现金流

单位：元

项目 2021年 2020年 同比增减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011,762,988.30 3,694,627,764.59 8.58%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812,457,781.22 3,119,046,791.41 22.2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9,305,207.08 575,580,973.18 -65.37%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43,712.21 476,177,279.50 -99.93%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47,643,615.76 263,055,101.78 -43.8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7299903.55 213122177.72 -169.12%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050,600,618.85 383,866,237.47 173.69%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635,648,078.36 315,906,509.00 101.2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4,952,540.49 67,959,728.47 -510.59%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466,957,844.02 856,662,879.37 -45.49%

二、《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第六节、重要事项”之“十四、重大关联交易”之“4、关联债权债务往

来”之“应付关联方债务”中“本期新增金额”及“本期归还金额”数据“金额”填报错误。

更正前：

应付关联方债务

关联方 关联关系 形成原因

期初余额

（万元）

本期新增

金额（万

元）

本期归还

金额（万

元）

利率

本期利息

（万元）

期末余额

（万元）

广东省广弘

资产经营有

限公司

控股股东

支 持 公 司

经营发展

0

348,000,

000

348,000,

000

3.50% 276 0

关联债务对公司经营成果

及财务状况的影响

关联债务是控股股东对公司的低息财务资助，对公司经营成果及财务状况有一定积极影响。

更正后：

应付关联方债务

关联方 关联关系 形成原因

期初余额

（万元）

本期新增

金额（万

元）

本期归还

金额（万

元）

利率

本期利息

（万元）

期末余额

（万元）

广东省广弘

资产经营有

限公司

控股股东

支 持 公 司

经营发展

0 34,800 34,800 3.50% 276 0

关联债务对公司经营成果

及财务状况的影响

关联债务是控股股东对公司的低息财务资助，对公司经营成果及财务状况有一定积极影响。

除上述更正内容之外，《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其它内容不变，更正后的《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

刊登于同日的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敬请投资者查阅。 因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

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今后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定期报告编制过程中的审核工

作，提高定期报告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六日

证券代码：600589� � � � � � � � � �证券简称：ST榕泰 公告编号：2022-029

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继续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2022年4月30日 发布 《关于股票交易继续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25），其中“公司股票继续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的内容根据要求需补充更正，具体情况

如下：

更正前：

“二、公司股票继续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2021年度，公司内部控制被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和截止

2021年12月31日，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3.28亿元事项，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2022年1月修订）第9.8.1‘（一）公司被控股股东（无控股股东的，则为第一大股东）及其关

联人非经营性占用资金，余额达到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或金额超过1000万元，未能在

1个月内完成清偿或整改；或公司违反规定决策程序对外提供担保（担保对象为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内子公司的除外），余‘额达到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或金额超过1000万元，未能在1个

月内完成清偿或整改；’ 及‘（三）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内部控制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审计报

告，或未按照规定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规定，公司股票达到了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公司股

票自2022年5月6日起将继续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

更正后：

“二、公司股票继续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公司因①2021年度，公司内部控制被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否定意见的审计报

告；②截止2021年12月31日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3.28亿元；③公司2019-2021连续

3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且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的审计

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1月修订）第

9.8.1‘（一）公司被控股股东（无控股股东的，则为第一大股东）及其关联人非经营性占用资金，余额达

到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或金额超过1000万元，未能在1个月内完成清偿或整改；或公

司违反规定决策程序对外提供担保（担保对象为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的除外），余额达到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 或金额超过1000万元， 未能在1个月内完成清偿或整改；’ 及

‘（三）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内部控制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审计报告，或未按照规定披露内部

控制审计报告；’ 和‘（六）最近连续3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且最

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的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 的规定，公司股票自

2022年5月6日起将继续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

特此公告

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6日

证券代码：600079� � � �证券简称：人福医药 编号：临2022-056号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他喷他多片获得美国FDA暂定批准文号的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或 “人福医药” ） 控股子公司Humanwell�

Pharmaceutical� US,� Inc.（以下简称“宜昌人福药业美国公司” ，公司持有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

司80%的股权，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宜昌人福药业美国公司100%的股权）收到美国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FDA）关于他喷他多片的暂定批准文号，现将主要情况公告如下：

药品名称：Tapentadol� Tablets（他喷他多片）

申请事项：ANDA（美国仿制药申请）。 由于原研药仍处在专利保护期，此ANDA获得美国FDA暂

定批准。

ANDA批件号：214378

剂型：片剂

规格：50mg、75mg、100mg

药品类型：处方药

他喷他多片用于治疗急性疼痛。 宜昌人福药业美国公司于2020年提交他喷他多片的ANDA申请，

项目累计研发投入约为1,500万元人民币。 根据IQVIA数据统计，2021年该药品（原研药）在美国市场

的总销售额约为19,000万美元， 原研药属于Collegium， 已经获得暂定批准的厂商包括Actavis、

Alkem、Roxane、Rhodes。 国内目前尚无他喷他多片上市，安徽省新星药物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江苏恩

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华泰晨光药业有限公司以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正

在开展他喷他多片的临床研究。

目前，Collegium持有他喷他多片的两项专利，到期日分别为2022年8月5日、2025年6月27日。待以

上专利到期并且获得正式批准后，宜昌人福药业美国公司方可上市销售本次获得ANDA批准文号的他

喷他多片。

本次他喷他多片获得ANDA暂定批准，标志着该产品通过了安全性和有效性审评，但该产品需要

在原研药专利权到期后并获得FDA最终批准后才能在美国市场销售。 公司在美国的仿制药业务容易受

到美国政策法规、市场环境、汇率波动等因素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六日

证券代码：601666� � � � � � � �证券简称：平煤股份 公告编号：2022-054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5月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河南省平顶山市民主路2号平安大厦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225,249,52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2.921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潘树启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集和召开程序、出

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5人，出席14人，独立董事卢义玉先生因另有公务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9人，出席9人，所有在任监事出席本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许尽峰先生出席了会议；副总经理岳殿召先生、韩群亮先生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调整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24,016,423 99.8993 1,233,100 0.1007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调整公司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

议案

149,509,

113

99.1819

1,233,

100

0.8181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均获得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刘天意、闫然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及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5月6日

证券代码：600536� � � � � � � � �证券简称：中国软件 公告编号：2022-033

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2021年限制性股票的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限制性股票登记日：2022年4月29日

●限制性股票登记数量：1312.5万股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规定，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的有关要求，公司完成了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股票首次授予登记工作，具体情

况如下：

一、限制性股票授予情况

（一）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情况

2022年3月15日，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

了《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2021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监事会就相关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确定了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股票首次授予日为 2022�年

3�月 15�日，首次授予价格为 26.14�元/股，授予对象为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核心骨干人员

共计540人，授予股份数量为1335�万股，股票来源为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 A�股普通股股票。

在确定首次授予日后的资金缴纳过程中， 有 10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未参与认购其获授的限制

性股票，最终公司限制性股票实际首次授予对象为 530�人，实际首次授予数量为13,125,000�股，约占

授予前公司总股本 494,562,782�股的 2.65%。 除上述事项外，本次授予的激励对象、授予数量及授予

价格与公司前次经董事会审议通过情况一致。

(二)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情况

序号 姓名 职务

授予数量

（万股）

占股权激励计划总量

的比例

占授予时总股本

的比例

1 符兴斌 董事、总经理 5.10 0.3439% 0.0103%

2 何文哲 财务总监 5.10 0.3439% 0.0103%

3 陈复兴 高级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5.10 0.3439% 0.0103%

4 杜潜 高级副总经理 5.10 0.3439% 0.0103%

5 韩光 高级副总经理 5.10 0.3439% 0.0103%

6 杨春平 高级副总经理 5.10 0.3439% 0.0103%

7 吴晶 高级副总经理 5.10 0.3439% 0.0103%

小计 35.70 2.4073% 0.0721%

其他（523人） 1276.80 86.0958% 2.5817%

首次合计 1,312.5 88.503% 2.6539%

二、激励计划的有效期、锁定期和解锁安排情况

1、本激励计划有效期自首次限制性股票授予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全部解除限售或

回购之日止，最长不超过72个月。

2、本激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的限售期分别为授予之日起24个月、36个月、48个月。激励对象根据

本激励计划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在限售期内不得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

3、本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期及各期解除限售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期 解除限售时间 比例

首次及预留的第一个

解除限售期

自授予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

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3.33%

首次及预留的第二个

解除限售期

自授予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

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3.33%

首次及预留的第三个

解除限售期

自授予日起48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60个月内的最后

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3.34%

三、限制性股票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

根据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22年3月30日出具的中天运【2022】验字第90013号

《验资报告》，截至2022年3月28日，公司已收到530位股东缴纳的募集股款人民币343,087,500.00元，

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13,125,000.00元，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人民币329,962,500.00元，所有募

集股款均以人民币现金形式投入。

四、限制性股票的登记情况

公司于 2022�年 4�月 29�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了2021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股票首次授予登记工作，于2022年5月5日收到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五、授予前后对公司控股股东的影响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股票首次授予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加 13,125,000�股，公司控股

股东持股比例的变化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六、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类 别 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无限售流通股 494,562,782 0 494,562,782

限售流通股 0 13,125,000 13,125,000

总计 494,562,782 13,125,000 507,687,782

七、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股票首次授予所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八、本次授予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的规定，公司将在限售期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根据最新

取得的可解除限售人数变动、业绩指标完成情况等后续信息，修正预计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并按照限制性股票授予日的公允价值，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积。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股票首次授予影响如下：

预计摊销费用合计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15,671.25 4,715.89 5,659.06 3,482.50 1,596.15 217.66

（单位：万元）

由激励计划产生的激励成本将在管理费用中列支。 上述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股票首次授

予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仅为测算数据，并不代表最终的会计成本。实际生效和最终结果将

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5日

证券代码：600104� � �证券简称：上汽集团 公告编号：临2022-030

债券代码：155709� � �债券简称：19上汽01

债券代码：155847� � � �债券简称：19上汽02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股份计划进展暨首次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控股股东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对公司长期投

资价值的认可，计划自2022年5月5日起6个月内，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允许的方式增持本公

司A股股份，拟增持股份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6亿元且不超过32亿元，本次增持不设定价格区间，详见公

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临2022－029号《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增持股份计划的公告》。

●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于2022年5月5日增持了公司19,034,982股A股股份，约占公司

已发行股份总数的0.16%，增持金额为人民币311,206,997.94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汽集团、公司” ）于2022年5月5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上

海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汽总公司” ）关于增持股份计划实施情况的函，上汽总公司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了公司股份。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主要情况

1、增持主体：公司控股股东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2、持股情况：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上汽总公司持有公司股份7,904,760,96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7.66%。

二、增持计划主要内容

上汽总公司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计划自2022年5月5日

起6个月内，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允许的方式增持本公司A股股份，拟增持股份金额不低于

人民币16亿元且不超过32亿元，本次增持不设定价格区间，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发布的临2022－029号《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持股份计划的公告》。

三、增持计划实施进展

2022年5月5日， 上汽总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首次增持公司19,034,982股A股股份，

约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0.16%，增持金额为人民币311,206,997.94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增持

实施后，上汽总公司持有公司股份7,923,795,94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7.82%。

四、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发生变化等因素，导致增持计划无法完成的风险。如增持计划实

施过程中出现上述风险情形，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其他说明

1、上汽总公司承诺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律法规规定的期限内不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增持

行为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执行。

2、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上汽总公司增持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并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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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7月7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通

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0,0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40,000万元，回

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7月8日、2021年7月

10日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90）和《关于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1-092）。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

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公告如下：

2022年4月，公司未实施股份回购。截至2022年4月30日，公司本次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

股份数量为84,680,149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2.72%，成交的最低价格为1.93元/股，成交的最

高价格为2.96元/股，累计支付的总金额为199,968,318.03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符合法律法规

的有关规定和公司回购方案的要求。

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

公司回购方案，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择机实施本次回购股份计划，并根据回购事项进展情况按照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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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方传媒” 、“公司” ）于2022

年3月17日、4月6日，分别召开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会议、2022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

案的议案》。 公司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3个月回购公司股份，

回购股份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8,000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16,000万元，回

购价格不高于12.00元/股。 详情请见公司于3月18日、4月14日披露于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南方传媒关于发行公司债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

编号：临2022-007）、《南方传媒关于发行公司债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

告书》（公告编号：临2022-022）。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相

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

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2�年4月底，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2,406,691�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为0.27%，购买的最低价为6.89元/股、最高价为7.41元/股，已支付的总

金额为人民币17,317,737.09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符合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和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公司后

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并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份

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在回购期限内实施股份回购计划， 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5日


